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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”乌拉特民歌
展演暨白彦花镇秋季“村晚”文艺演出活动
的通知

白彦花镇各嘎查村、传习所、社会团体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推进北疆文化建设，促进乡村文化繁荣，鼓励和引导“村晚”机制化、常态化、品牌化，推动乡村群众自办文化的自觉性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，生动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。经研究决定于2024年8月27日20:00举办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”乌拉特民歌展演暨白彦花镇秋季“村晚”文艺演出活动。《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”乌拉特民歌展演暨白彦花镇秋季“村晚”文艺演出活动方案》附后，届时请积极参加。
附件：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”乌拉特民歌展演暨白彦花镇秋季“村晚”文艺演出活动方案

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   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人民政府

 2024年8月19日

附件：
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”乌拉特民歌展演暨
白彦花镇秋季“村晚”文艺演出活动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推进北疆文化建设，促进乡村文化繁荣，丰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，激发乡村内生动力，促进乡村特色产业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，实现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增长。为保证活动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1、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，鼓励引导乡村百姓参与“村晚”，坚持农民唱主角，热在乡村、乐在群众，集聚乡村资源，促进文旅融合，推进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乡风，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，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总体目标
丰富活动内涵，支持民族文化传承、旅游产业发展、新兴消费业态，推动“村晚”由文艺演出向农村丰收节庆展示、传统村镇特色文化传承、大桦背及特色传统民俗及牟纳山美景推介等综合性文旅活动转变，积极发展本地区特有的非遗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，通过“村晚”挖掘民间才艺人群，提供舞台展示，成为特色文化大秀场、文旅融合大平台。
三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党委、政府
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
承办单位：乌拉特前旗文化馆（非遗中心）
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文化站
四、活动安排
活动时间：2024年8月27日20:00
活动地点：白彦花镇政府大院广场
五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快速行动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方案要求，提早部署、认真研究，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，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细化，责任到人，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加强与各类媒体机构的合作，充分发挥媒体平台优势，做好专题报道和氛围营造，进一步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此项活动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六、其他事项
本次活动的舞美设计、舞台搭建、音响灯光租赁、往返交通费等由乌拉特前旗文化馆（非遗中心）承担。


